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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0-043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增加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超控股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志娟 林丹萍 

办公地址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电话 0510-87696868 0510-87698298 

电子信箱 zccable002471@163.com ldp00247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国内综合线缆供应商。主要产品涵盖从超高压到低压的各类电力

电缆、导线及民用电缆。电力电缆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具体包括35kV及以下塑料绝缘电力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

缆、10kV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中高压交联电缆及适用于各类特殊场合的特种电缆等。  

（二）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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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研发+生产+销售”的经营模式，满足市场需求，提升自身价值。研发方面，公司基于市场需求加大

对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针对现有产品进行优化改造，在巩固现有产品的市场地位的同时开拓新

市场。生产方面，由于线缆行业存在“料重工轻”、商品铜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存货成本高且管理风险大的特点，并且客户对

于电线电缆型号、规格、性能等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公司一般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销售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

团队营销体系和全程式营销服务。公司电缆和导线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参与国家电网等大型客户的招投标实现销售。民用线缆

产品以直销为主。 

（三）行业情况 

电线电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电、电力、工程

机械、通信及石油化工等基础型产业，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保障。目前，我国电缆产业发展还不成熟、重量轻质，

产业集中度低，科研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弱，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品牌和质量将成为行业内企业竞争的

关键因素。传统的实体制造业下行压力巨大，电缆行业产能过剩、利润微薄、成本上升的矛盾更加突出，电缆行业面临更加

严峻的市场压力和生存考验。虽然我国电缆行业发展上存在种种问题和阻碍，但近年来我国正大力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斥巨

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现代汽车、舰船和大型飞机等是今后重点发展领域，对电线电缆的需求

也将得到释放。 

公司作为我国电线电缆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以质量和服务为立身市场的基石，加强改革创新，稳健发展电缆产业，通

过对非宜兴地区的关联度较低、投资收益不高、管理起来不方便且管理成本大的子公司的投资进行处置，以实现产品结构调

整及提升公司内在实力；加大了高端电线电缆自主制造的创新力度，增强核心技术竞争力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在行业内享有

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738,089.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4%；实现利润总额-46,843.73万元，同比下降431.4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288.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1.76%。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380,895,485.76 7,634,175,411.30 -3.32% 7,414,740,67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882,994.87 85,440,156.98 -641.76% 83,718,39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154,323.97 19,065,068.95 -877.10% 74,066,41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571,331.97 329,296,159.39 90.88% 72,467,515.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50 0.0673 -642.35% 0.06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50 0.0673 -642.35% 0.06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3% 4.65% -31.58% 4.52%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6,395,048,864.49 8,163,308,383.37 -21.66% 9,162,928,58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43,115,112.02 1,871,332,681.49 -22.88% 1,886,288,313.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75,395,096.30 1,788,618,265.41 1,902,291,123.79 1,914,59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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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43,377.35 33,909,686.49 -70,575,702.42 -434,860,35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93,025.69 23,658,153.48 -5,412,797.90 -173,492,70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57,147.42 81,969,984.17 65,327,041.60 305,217,158.7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1,15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3,16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鑫腾华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0% 253,600,000 0 

质押 253,600,000 

冻结 253,600,000 

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08% 216,634,030 0 质押 216,400,000 

杨飞 境内自然人 0.68% 8,608,749 0 
质押 8,600,000 

冻结 8,608,749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39% 4,910,000 0   

徐国强 境内自然人 0.38% 4,859,950 0   

朱建初 境内自然人 0.32% 4,036,000 0   

李婷娟 境内自然人 0.29% 3,631,000 0   

吕刚毅 境内自然人 0.23% 2,905,492 0   

韩玉梅 境内自然人 0.20% 2,545,974 0   

刘国智 境内自然人 0.18% 2,32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杨飞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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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工业运行稳中趋缓，加上中美贸易战，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公司因股权

纠纷及前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黄锦光引发的恶意担保纠纷，给公司造成了资金、司法、商誉上的多重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发展战略，克服了内外因素的影响，保持公司稳定、健康发展。公司2019年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738,089.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4%；实现利润总额-46,843.73万元，同比下降431.4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288.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1.76%。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1）积极推进 “瘦身”计划。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9年8月15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调整公司发展战略的议案》，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对锡洲电磁线、

虹峰电缆、新疆中超等非宜兴地区的关联度低、投资收益不高、管理起来不方便且管理成本大的子公司进行处置，并注销了

经营未达预期的西藏中超、中超科技。以提升公司内在实力，专注主业，缩短管理半径，实现公司稳定、高质量发展。 

（2）逐步稳定融资环境。因前实际控制人黄锦光以职务之便，私刻公司印章，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其本人及关联企业的原有债务追加恶意担保14.63亿元。由此给公司的融资工作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带来了多家金融机

构压贷、抽贷的风险，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资金压力。为了稳定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维持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公

司立即向当地政府部门进行专项汇报，请求帮助协调解决。经过努力，在无锡银保监分局、无锡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宜兴市

委市政府、宜兴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属地政府及各家授信银行的关心、协调和支持下，公司融资环境得到了逐步稳定。 

（3）化解司法风险方面。公司积极应对违规担保等诉讼案件，努力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019年7

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深圳鑫腾华诉讼请求的《民事判决书》（（2018）苏02民初577号）；2019年12月，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诉讼请求的《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初4103

号）、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公司无需承担担保保证责任的《民事判决书》（（2019）粤52民初21号、（2019）粤52

民初22号、（2019）粤52民初30号））、2020年2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公司无需承担担保保证责任的《民事判决书》

（（2019）粤52民终387号）。另有一起法院一审判决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2019）鄂0116民初984-998号），公司

已提起上诉。 

（4）持续深化内部管理。公司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查漏补缺，出台更加明确、施行有效的管理文件；推动组织改革和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流程再造，对职能部门进行定员定编，规范重大事项处理流程，引进高校毕业生作为储备人才重点培养，对部分子公司经营

班子成员进行调整，加速人才流动；跟踪子公司财务数据，对超期疑难应收款、重大资产、闲置资产进行摸底排查；加强预

算管理，加强成本管控。公司通过上述管控措施，保证公司有序、高质量发展。 

（5）着力放大内部协同效应。公司针对电缆板块子公司实现订单的集中分配、产品运输的集中招标，建立了产、供、

销一体化统筹管理体系，大幅降低经营成本；对内采用“对标管理”，通过数据分析帮助相关单位找到差距，并开展多次专题

交流辅导，提高业务水平；对外通过寻求产品差异化，提高单品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电缆 5,217,652,225.11 4,539,125,605.38 13.00% 6.65% 10.19% -2.80% 

电磁线 907,606,262.22 849,742,308.14 6.38% -33.51% -33.52% 0.0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

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拆分为应收账

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合并应收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48,163,822.33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151,607,206.97元；合并应收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505,930,901.88元，2018年12月31

日列示金额3,210,873,165.93元。 

母公司应收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66,450,807.65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24,986,208.49元；母公司应收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883,478,031.74元，2018年12月31

日列示金额1,065,984,212.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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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拆分为应付账

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合并应付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032,746,689.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1,404,287,846.30元；合并应付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51,067,022.79元，2018年12月31

日列示金额548,100,066.75元。 

母公司应付票据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718,590,00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749,170,000.00元；母公司应付账款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031,945,308.18元，2018年12月

31日列示金额1,568,311,868.22元。 

将“减：资产减值损

失”调整为“加：资产

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合并资产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示金额-46,811,960.32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104,166,429.73元。 

母公司资产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示金额-18,682,739.05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37,121,069.32元。 

新增“信用减值损

失”项目，金融资产

减值损失不再在“资

产减值损失”中核算 

合并信用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示金额-69,653,238.30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信用减值损失2019年度列示金额-73,926,820.87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交易性金融资

产”项目 

合并交易性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 

合并应收款项融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7,157,984.3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应收款项融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其他债权投

资”项目 

合并其他债权投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其他债权投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项目 

合并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91,483,651.63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

0.00元。 

母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491,183,651.63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

额0.00元。 

新增“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项目 

合并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交易性金融负

债”项目 

合并交易性金融负债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新增“净敞口套期收

益”项目 

合并净敞口套期收益2019年度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净敞口套期收益2019年度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度列示金额0.00元。 

将“应付利息”拆分

为“短期借款-应付利

息”、“长期借款-应付

利息”、“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应付

利息” 

合并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5,393,094.58元；短

期借款-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2,819,879.21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长期借款-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763,888.89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45,444.44元，2018年12月31日列

示金额0.00元。 

母公司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3,336,365.96元；

短期借款-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581,736.44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长期借款-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763,888.89元，2018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0.00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利息2019年12月31日列示金额145,444.44元，2018年12月31日列

示金额0.00元。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新金融工具准则预期损失坏账模型运用 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0.00元；调减合并资产

负债表期初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0.00元；调增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递延

所得税资产0.00元；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未分配利润0.00元 

新金融工具准则关于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465,275.00元，调增合并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434,775.00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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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运用 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427,824,588.00元，调增合并资

产负债表期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480,453,642.54元，调增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初其他综合收益52,629,054.54元，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未分配利

润19,825.00元，调减合并资产负债表少数股东权益10,675.00元。 

调减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427,824,588.00元，调增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期初其他权益工具投资480,453,642.54元，调增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期初其他综合收益52,629,054.54元。 

（3）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相关规定对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进行处理，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2019年1月1日前发生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明确准则适用范围：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没有对准则的适用范围

进行规范，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的会计处理原则与其他准则规定

的会计处理原则不一致时，可能因准则适用范围不清而导致实务差异；明

确了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之外； 

修订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

条件时终止确认； 

重新定义“货币性资产”，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货币

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

权利； 

附注披露内容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此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

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影响。 

（4）本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相关规定对债务重组业

务进行处理，并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前

发生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进行追溯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修改债务重组定义：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

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

易。债务重组一般包括下列方式，或下列一种以上方式的组合：①债务人以

资产清偿债务；②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③除上述方式以外，采用调

整债务本金、改变债务利息、变更还款期限等方式修改债权和债务的其他条

款，形成重组债权和重组债务。 

本准则中的债务重组涉及的债权和债务是指《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非金融工具不适用本准则。 

此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

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无。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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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期注销广东中超鹏锦日化科技有限公司、西藏中超、中超科技，上述公司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本期公司出售锡洲电磁线、新疆中超、虹峰电缆，上述三家公司自丧失控制权之日起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

期投资设立宜兴市中听电缆有限公司、宜兴市中竹电缆有限公司、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宜兴市中倚电缆有限公司、宜

兴市超山电缆有限公司、宜兴市中坊电缆有限公司六家全资子公司，上述六家公司自设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20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8,500 至 -4,500 

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64.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是：1、2020 年 1 季度公司处置恒汇电缆的全部股权，产生投资

损失较大，影响金额约为-5,858.08 万元，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2、2019

年公司处置锡洲电磁线，虹峰电缆，新疆中超 3 家子公司的全部股权，2020

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1 季度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净利润减少。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雷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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